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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科大发〔2020〕11号

 

各校区管委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东科技大学工作人员岗位调整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

会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山东科技大学 

2020 年 3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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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工作人员有序流动，坚持以岗位管理

为核心的人员聘用管理，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652号）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因需调整，人尽其才的原则； 

（二）坚持岗位管理，合同聘用的原则； 

（三）坚持公开公正，严格审批的原则； 

（四）坚持集中管理，分级负责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 岗位调整 

第三条  申请条件 

对于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，可申请校内岗位调整或单位（校

区）间人员调整。 

（一）现所在单位工作任务量不足的，工作不再需要的；调

出单位两年内不再安排同类岗位公开招聘计划。 

（二）用人单位工作需要且有岗位空缺的。 

（三）申请调入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，需符合调入单位当年

公开招聘专业技术岗位的基本条件，且其学术水平、业务能力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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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低于该单位近两年正常晋升竞聘上岗人员的学术水平、业务能

力。 

第四条  办理程序 

（一）计划提出。用人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提出人员及岗位招

聘计划、任职条件报人事处审批。 

（二）全校公布。人事处将批准后的招聘计划向全校公布。 

（三）个人申请。个人填写《山东科技大学工作人员岗位调

整审批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须经现工作单位党政联席会议或领导班

子集体研究同意后，个人报用人单位；用人单位汇总后提交人事

处。泰安校区、济南校区直属单位的人员需经校区研究同意。 

（四）资格审核。人事处负责进行资格审核，对符合条件的

申请人员反馈给用人单位。 

（五）考察。用人单位对申请人员进行考察，考察采取专家

评议、组织考察方式进行。对申请调整到专任教师岗位和教辅岗

位的人员，用人单位组成专家评议组，对申请人员的学术水平、

业务能力进行专家评议，依据申请条件明确聘用意见。专家评议

组原则上由不少于 5 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相近学科领

域专家组成。申请调整到一般管理岗位的人员，用人单位组成考

察组进行综合考察。 

（六）中层单位研究。调入到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须分别经

用人单位学术委员会、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同意；调入到一般管理

岗位的须经单位党政联席会议或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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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报送材料。用人单位负责人在《山东科技大学工作人

员岗位调整审批表》上填写考察结果及意见，报人事处。 

（八）公示。校内公示 3 个工作日。 

（九）学校研究。人事处提交校长办公会研究。 

（十）学校研究同意后，人事处办理岗位调整手续。 

（十一）个人凭人事处开具的介绍信在 3个工作日内到用人

单位报到。 

第五条  辅助系列调转高教系列专业技术岗位，需进行平级

转系列竞聘上岗。调整后 36 个月内，在学校组织开展专业技术

岗位竞聘时，未竞聘到原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的，按原聘岗位等级

降低一个岗位等级聘任。 

第六条  按辅导员岗位新聘用的人员至少在辅导员岗位工

作满 4年，按辅助系列实验岗新聘用的人员至少在实验岗工作满

8 年，才能申请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。 

第七条  高教系列岗位、辅助系列岗位、管理岗位之间可以

按岗位条件和规定程序相互调整。 

第八条  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学校研究可对工作人员进行岗位

调整。 

第三章  解聘 

第九条  个人申请解聘可按照申请调离或辞职方式办理。 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个人填写《山东科技大学工作人员调离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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辞职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；调离、辞职申

请原则上应提前 30 日提出。 

（二）单位研究。单位应与个人充分沟通，了解原因，经党

政联席会议或领导班子研究同意后，由单位提交人事处。对于教

学科研骨干申请调离或辞职的所在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慎重做出

决定。 

（三）学校研究。人事处提交校长办公会研究。 

（四）学校研究同意后，与个人解除聘用关系，按相关规定

办理离校手续。 

第十条  作为引进人才的条件及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来我

校工作的配偶，若一方提出调离、辞职的，无论婚姻关系是否存

续，坚持同去同留的调配原则，另一方同时办理调离、辞职手续

（经学校认定的教学、科研骨干除外）。 

第十一条  我校对访学等事项服务期另有约定的，聘任时间

顺延至服务期满。对不满服务期解聘的人员应向学校缴纳违约金，

由人事处会同相关单位依据聘用合同、工作协议以及服务期的约

定核定违约金，当事人上缴学校违约金后方可办理完离校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 申请调动、辞职人员未经学校批准，擅自离开工

作岗位的，视为旷工，按相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解聘人员自学校批准之日起给予 1 个月的时间

办理离校手续，从次月起停发工资和停缴社会保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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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其他说明 

第十四条  本规定适用于人员控制总量的人员。科级及以上

管理干部的岗位调整由组织部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安排。 

第十五条  学校每半年研究一次岗位调整以及调离、辞职事

项，一般在学期末进行。 

第十六条  对于校区间调整的工作人员，在原所在校区享有

工作住房的，按照学校有关住房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 依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，单位在组

织专家评议、党政联席会议或领导班子研究等人事调配事项时，

相关人员应严格执行回避制度。 

第十八条  人员调整是学校人事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各校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从学校发展大局出发，严格执行本办

法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关于印发〈山东

科技大学工作人员校内调整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（山科大人字

〔2015〕51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《山东科技大学工作人员岗位调整审批表》 

2.《山东科技大学工作人员调离/辞职申请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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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东科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18日印发 
 


